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无锡上

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机数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

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就上机数控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57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150万股，每股发行价34.1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74,15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02,564,405.94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6001号《验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精密数控机床生产线扩建项目 41,624.99 41,624.99 

2 智能化系统建设项目 16,186.02 16,186.02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445.43 5,445.43 

4 补充流动资金 27,000.00 27,000.00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了《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

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胡埭支行、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

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公司根据目前市场情况及未来发展趋

势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对于光伏产业的发展战略规划，

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同意：（1）公司终止原募投项目“精密数控机床生产线扩建项目”（以下

简称“原募投项目”）的投资，并将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36,782.21 万元（具体金

额以划转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新项目“包头年产5GW单晶硅拉晶生产

（一期）项目”的建设；（2）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公司增加全

资子公司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为“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实施主体，投入

募集资金人民币8,000万元。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上述议案。 

 合计 90,256.44 90,256.44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已使用金额 使用进度 

是否使

用完毕 

1 精密数控机床生产线扩建项目 4,842.78 4,842.78 100.00% 是 

2 5GW 单晶硅拉晶生产项目(一期) 36,782.21 38,113.38 103.62% 是 

3 智能化系统建设项目 16,186.02 10.50 0.06% 否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445.43 296.24 5.44% 否 

5 补充流动资金（上机数控） 19,000.00 19,466.35 102.45% 是 

6 补充流动资金（弘元新材） 8,000.00 8,000.56 100.01% 是 

 合计 90,256.44 70,729.81 78.37%  

注：已使用金额包括了对应募集资金产生的孳息等，故高于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二、本次拟终止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智能化系统建设项目 

1、智能化系统建设项目的立项背景 

在“金刚线替代砂浆线”的存量替代需求和光伏行业持续增长的新增产能

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公司2015-2017年的高硬脆专用设备的产量分别为93台，231

台以及411台，2017年当年，公司高硬脆材料专用设备的产能320台，产能利用率

达到128.44%，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实力，公司于2017年立项“智

能化系统建设项目”，计划投资16,186.02万元，以智能制造系统架构为指南，

展开智能工厂的建设。具体包括生产性改造、信息化系统、数字化车间、智能仓

储等四方面的智能化建设，以提高公司产品的质量，缩短新品上市时间，提升生

产效率及市场竞争力。 

2、拟终止“智能化系统建设项目”的原因 

2018年6月，“光伏531新政”发布，旨在引导国内光伏行业的发展重点从单

纯扩大规模转变为提质增效、推进技术进步，从而推动行业有序、健康、高质量

发展，加快实现光伏发电平价上网。 

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持续研发创新，于2019年及2020年持续推出升级型

号产品，其相较2017年机型性能及加工效率均显著提升，主要产品数控金刚线切



 

片的单台效能已由35MW增加至70MW，提升100%。由于公司单台产品效能的提升，

下游客户对于公司产品的数量需求增长相应低于预期。公司高硬脆专用设备2019

年产量为297台， 2020年1-9月产量为207台，产量增速整体趋缓。 

“智能化系统建设项目”计划投资1.62亿元，主要投资于“生产线改造”、

“信息化系统”、“数字化车间”等，公司高硬脆专用设备2019年以来产量增速

整体趋缓，在此背景下若继续投资上述项目，公司生产效率虽能得到一定提升，

但为公司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将有所降低，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相应有所降低。 

（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立项背景 

该项目于 2017年立项，计划投资 5,445.43 万元，用于装修 6,000 平方米的

研发中心，并购置试验检测等研发设备及软件，依托公司现有的研发架构，增加

研发人员编制，升级扩充研发中心的设备仪器，为新技术新产品的持续研发打下

基础。 

2、拟终止“智能化系统建设项目”的原因 

光伏行业“降本增效”进程持续推进，目前存在大尺寸硅片技术、Topcon

技术、HIT技术、钙钛矿技术、薄膜技术等诸多发展路线。目前其余路线尚未明

确，但大尺寸硅片的技术发展路线已较为清晰。在此背景下，公司对原有机型进

行升级研发，已自主研发完成适用于 210大尺寸硅片加工的全套机加工设备，包

括 WSK056C 数控单晶硅金刚线高速截断机、WSK053D 数控单晶硅金刚线剖方机、

WSK035C全自动磨面倒角一体机、WSK900B数控金刚线切片机等。 

总体而言，针对目前已有的大尺寸硅片技术路线，公司的升级研发已经完成，

而后续其他技术路线尚未明确，公司对于高硬脆设备研发中心建设的迫切性有所

放缓。如按原计划继续投资“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将降低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三）公司单晶硅业务规模迅速扩大，资产负债率逐步提高，对流动资金

需求增加 

公司于 2019年 5月拓展了单晶硅生产业务，形成了“高端装备”+“核心材

料”双轮驱动的业务格局，单晶硅业务于 2019 年三季度起逐渐产生收入。2020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47 亿元，同比增长 317.44 %，营业收入规模

快速增长。单晶硅业务规模持续扩大，使得公司对于流动资金的需求增加。 



 

随着单晶硅业务规模扩大，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快速提高。2018 年末、

2019 年末、2020 年 9 月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分别为 11.66%、38.19%、

49.91%，呈逐步上升趋势，且随着单晶硅业务的继续扩张，资产负债率可能继续

上升，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资产负债率水平。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并更好地满足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拟终止“智能化系统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着谨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发展的需要、已有产能

情况和市场情况，公司决定终止实施“智能化系统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项目终止后，公司相应产品的产能配置仍能有效满足市场需求，不会降低公

司的研发能力，终止实施前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实质

性影响。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成本及更好地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符合

全体股东利益，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拟终止募投项目后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结合实际生产经

营情况终止“智能化系统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总计

人民币22,585.59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

等的净额，最终金额以转账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划转至公司其他账

户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等相关事宜。 

五、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2020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将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安排，公司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决定，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营运能力，促进公司持续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拟终止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智能化系统建设项目”、“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

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更好

地满足日常经营需求。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上机数控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

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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